采购需求

一、服务供应商要求 
详见附件1供应商准入资质要求。
二、服务品类
钞币押运、现金尾箱保管及现金清分。
三、服务内容
 1.供应商须根据我行及医院客户（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要求，派出运钞车、押运人员和业务人员，在约定时间到达约定的交接场所，上门收取现钞，采用封箱交接方式，在监控录像的有效范围内与指定经办人员办理交接、押运并完成上门收款的钱箱保管；以及在约定时间将钱箱移交给我行交接金库签收。
[bookmark: _GoBack]2.供应商须在监控录像下，对每日上门收款现金进行集中清分。
四、服务团队及安全要求
1.供应商须有符合公安部门要求的押钞车辆和业务人员，购买押运现金险等保险，负责押运业务安全，承担从交接签收医院款箱后至将款箱移交给我行交接签收止，整个押运过程的所有风险。
2.供应商须将附有解款员真实姓名、工作证编号、彩色免冠近照等信息及时同步给医院和我行，以便医院和我行及时核查。同时，服务人员应统一着装，胸前必须佩戴贴有本人彩色免冠近照的工作证件。
3.供应商的整点清分场所应依照国家公安机关的要求建设，同时应依照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做好消防安全工作；整点清分场所须安装独立的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和110联网报警设备，且整点清分场所监控录像保存时间不少于三个月。
五、服务供应安排
1.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收钞点包括：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南湖院区门诊楼一楼门诊收费处、南湖院区1号楼一楼住院收费处，下埔院区一楼收费处，仲恺院区一楼急诊收费处。后续还将视医院金山院区开业情况增加金山院区收钞点。
2.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钞点为：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收费室。
3.建行交接地点：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中心金库（惠州市惠城区南门路4号二楼）。
正常工作日每天一次至上述指定收钞点（中心医院4个收钞点，后期可能为5个收钞点）、第一医院（1个收钞点）上门收款，其中惠州市中心人民医院的收钞时间为：16：30-17：30，惠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收钞时间为：15：00-16：00。
六、款项支付要求，包括分期付款要求、付款方式。
各项费用按季进行结算，每季最后一日（节假日顺延）双方对当季上门服务费进行对账，核对无误后，在收到供应商的季结算单及发票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付清应结款项，款项划至供应商指定账户。
七、售后服务要求。
1.对于上门收款服务过程中出现的其他问题要及时收集并及时反馈我行，同时协助我行一起解决相关问题。
2.供应商应对为上门收款工作人员进行安全知识培训，提高专业素质和业务能力，有应急预案措施，确保业务能平稳有序开展和营运安全。
